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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197次會議 

時間：107 年 7 月 19 日(星期四) 下午 2 時整 
地點：市政大樓 2 樓北區 N206 會議室 

議      程 
壹、 主席宣布開會。 

貳、 報告事項 

參、 討論事項 

討論案一：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107年4月11日公告修正「開發行

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其中第

26條修正為「高樓建築，其高度120公尺以上者，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爰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

第37條第4款規定因環境影響評估或其他相關法令之修

正，致原開發行為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而須變更

原審查結論。 
(一)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段三小段812-2地號等15筆土地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案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 
(二) 臺北市松山區延吉段3小段691地號等10筆土地都市更

新案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變更審查結論 
(三) 中壽台北學苑地上權案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

內容對照表-變更審查結論 
（變更內容對照表併本次開會通知單寄送） 

討論案二：臺北市南港區經貿段15地號土地地上權案環境影響說明

書 
（審查意見暨答覆說明併本次開會通知單寄送） 

肆、散會。 

(15:00-16:00)

(14: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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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案一：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107年4月11日公告修正「開發行為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其中第26條修正為

「高樓建築，其高度120公尺以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爰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37條第4款規定因環境影

響評估或其他相關法令之修正，致原開發行為未符合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而須變更原審查結論。 
 承辦單位報告 

一、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段三小段812-2地號等1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案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 
(一) 本開發案環境影響說明書於106年12月29日經本局公

告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其定稿本業於107年1月10
日經本局核備，開發基地位於臺北市中山區中山段三

小段812-2等15筆地號(基地位於大倉久和飯店旁，鄰

近捷運中山站)，本案目前完成拆除作業。  
(二) 本案規劃興建一棟地上23層、地下6層，建築物高度

85.70公尺(含屋突為92.20公尺)之綜合大樓，樓層用途

包括：金融業、一般事務所及集合住宅。因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於107年4月11日公告修正「開發行為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其中第26條修

正為「高樓建築，其高度120公尺以上者，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爰開發單位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

細則」第37條第4款規定因環境影響評估或其他相關

法令之修正，致原開發行為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而須變更原審查結論，檢送變更內容對照表。  
(三) 開發單位簡報  
(四) 討論及詢答 
(五) 委員討論及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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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北市松山區延吉段3小段691地號等10筆土地都市更新案環

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變更審查結論 
(一) 本開發案環境影響說明書於106年1月9日經本局公告

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其定稿本業於106年1月24日
經本局核備，開發基地南側鄰八德路三段12巷16弄，

東側鄰八德路三段8巷，西側鄰敦化南路一段，北側為

臺北小巨蛋，本案目前正進行拆除作業。  
(二) 本案規劃興建一棟地上23層、地下6層，建築物高度

82.1公尺(含屋突為90.6公尺)之綜合大樓，樓層用途包

括：金融業、一般事務所及集合住宅。因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於107年4月11日公告修正「開發行為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其中第26條修正為

「高樓建築，其高度120公尺以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爰開發單位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7條第4款規定因環境影響評估或其他相關法令之修

正，致原開發行為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而須變

更原審查結論，檢送變更內容對照表。  
(三) 開發單位簡報  
(四) 討論及詢答 
(五) 委員討論及決議 

 
 

三、 中壽台北學苑地上權案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

照表-變更審查結論 
(一) 本開發案環境影響說明書於105年7月7日經本局公告

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其定稿本業於105年9月20日
經本局核備，開發基地位於本市松山區美仁段一小段

761等14筆地號(基地西臨敦化北路，鄰近捷運臺北小

巨蛋站)，本案目前正進行地上結構體工程。  
(二) 本案規劃興建一棟地上18層、地下5層，建築物高度

88.8公尺之綜合大樓，樓層用途包括：金融保險業、

一般事務所、一般旅館、飲食業、餐飲業、一般零售

業等。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107年4月11日公告修正



4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其中第26條修正為「高樓建築，其高度120公尺

以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爰開發單位依「環境

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37條第4款規定因環境影響評

估或其他相關法令之修正，致原開發行為未符合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而須變更原審查結論，檢送變更內容

對照表。擬請開發單位簡報說明後再請委員會討論。  
(三) 開發單位簡報  
(四) 討論及詢答 
(五) 委員討論及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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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案二：臺北市南港區經貿段15地號土地地上權案環境影響說明書 
 
壹﹑承辦單位報告 

一、  本計畫基地座落於本市南港區經貿一路、經貿二路、經貿二

路157巷及經貿二路105巷所圍成範圍，基地北側臨南港軟體

園區捷運站，西側臨經貿二路，規劃興建一幢三棟地下5層
地上31層樓高137.83公尺之多目標大樓，建物用途包括：辦

公室、商場、影城、集會表演及旅館等。  

二、  依據「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第26條規定（高樓建築，其高度120公尺以上者），

本案已達法定開發規模，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爰將本案

提送委員會審查。  

三、  本案於107年3月21日函請各委員及相關機關書面審查，並

於107年4月2日辦理現勘。經107年4月30日本委員會第195
次會議決議請開發單位依委員及相關機關所提意見補充

修正後，再送本委員會審查。  

四、  本開發案於107年5月10日提送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495次委員會審議通過。  

五、  本開發案經檢核符合「臺北市推動宜居永續城市環境影響

評估審議規範」。  

六、  開發單位業於107年6月6日提送審查意見答覆說明，並轉

送委員辦理書面審查。開發單位經彙整書面意見並於107
年7月9日提送補充資料，該資料併本(197)次開會通知單轉

送委員及機關，擬請開發單位簡報說明後再請委員會討

論。  

貳﹑開發單位簡報 
參﹑討論及詢答 
肆﹑委員討論及決議 

 


